附件6

[bookmark: _GoBack]2023年广西消毒产品生产企业随机监督
抽查计划

一、监督检查对象
除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单位外的所有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二、监督检查内容
2023年，国家将广西纳入第二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地区对监督对象开展综合评价，全区14个地市试点工作全覆盖。各地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广西2023年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桂卫监督发〔2023〕1号）附件1《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表》要求，对辖区内所有消毒产品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并综合评价。
三、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高度重视消毒产品广西监督抽查工作，结合实际制订本辖区的工作方案并按计划、分步骤组织实施。抽查过程中发现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存在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重大案件及时上报查处情况。
（二）各地要于11月15日前完成全部抽查任务，并通过广西卫生监督管理执法平台报送数据。
联系人及电话：自治区卫生监督所监督二科刘军威，0771-5320553。
电子邮箱：gxwsjd2k@wsjkw.gxzf.gov.cn

